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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暨市人民政府森林消防指挥部文件

诸森消指〔2018〕3号

关于切实加强清明期间森林消防工作的紧急
通 知

各镇乡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, 市森林消防指挥部各成员单位：

清明节即将来临，祭祀用火、旅游踏青、生产性烧荒等野外

用火急剧增加，加上近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干旱天气，森林火险

等级极高，森林防火形势严峻。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坚

决预防和遏制森林火灾的发生，有效保护我市森林资源、维护生

态平衡和公共安全。现将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全面落实防火责任。要全面落实各乡镇

（街道）和涉林单位森林消防行政领导负责制，确保责任到位、

领导到岗。落实森林消防属地责任，坚决做到守土尽责。加强组

织领导，把森林消防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山头、每一片山林、每一

处地块，责任到人、措施到位，做到“路口有人守、路上有人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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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上有人盯、现场有人处”。

二、加强隐患排查，全面完善管控措施。乡镇（街道）和涉

林单位要加派巡逻管控力量，增设检查站点，对墓地坟头、旅游

景点、自然保护区等敏感区域和重点部位，确定专人、划区包干，

执行“上山登记，下山销号”原则，延长工作时间，加大巡护密

度，切实做到火灾隐患早发现、早处理。加强对重点人群的监管，

凡痴、呆、傻、老、幼和精神病人，全面落实监护人，明确监护

责任。加强森林火灾隐患排查，及时消除火灾隐患。有关执法部

门要加大对非法野外用火的打击力度，坚决杜绝野外违规用火。

三、加强应急准备，全面做好应急处置。针对可能发生的各

种突发状况，各地和涉林单位要熟练掌握处置森林火灾应急预案，

并做好培训和演练。全面落实应急救援力量和各类物资，做好设

备的维修保养和后勤保障工作。各森林消防队伍靠前布防，高度

戒备，森林消防“引水灭火”队伍要全面进入临战状态，做好扑

火装备、车辆、机具的检修、维护、保养，随时做好应对森林火

灾的扑救准备工作，确保发生火情后能快速反应、科学处置，将

损失降到最低程度。在扑救火灾过程中，牢固树立“以人为本、

安全第一”的思想，把森林火灾扑救安全放在首位，坚决防止因

盲目指挥、仓促上阵引发人员伤亡事故。

四、加强值班备勤，全面确保信息畅通。各镇乡（街道）和

涉林单位要强化落实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，确保信息畅

通。严格执行有火必报、即时即报制度（市森林消防值班电话：

87263511 或 12119）。对因瞒报、迟报森林火情而贻误扑火战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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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人员，将严肃追究责任。

附件：2018 清明期间森林消防工作统计表

诸暨市人民政府森林消防指挥部

2018 年 3月 23 日

抄送：浙江省人民政府森林消防指挥部办公室，绍兴市人民政府森
林消防指挥部办公室，市纪委、市监委派驻第十二纪检监察组，董光
辉副市长，杨超副主任。

诸暨市人民政府森林消防指挥部办公室 2018年3月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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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18 清明期间森林消防工作统计表
序序序序

号号号号
项项项项 目目目目 提供材料情况提供材料情况提供材料情况提供材料情况

1 镇（街）与行政村森林消防责任书签订情况等材料
提供电子照或复印

件（须有镇村盖章）

2
镇、村二级森林消防网格化

管理责任人姓名、联络方式
提供电子稿

3 公益林护林员姓名、联络方式、管护区域汇总表 提供电子稿

4 非公益林管火员姓名、联络方式、管护区域汇总表 提供电子稿

5 森林消防队员参加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凭证材料 还没开始，不必提供

6
镇（街）森林消防中队

花名册（姓名+手机号）等材料
提供电子稿

7 镇森林消防中队（集体）电子照片 提供1张电子照片

8 建设引水灭火队伍的装备材料 提供1张电子照片

9 森林消防宣传教育活动的现场材料 提供2张电子照片

10 修订森林火灾扑救应急预案等材料 提供电子稿

11 组织开展培训演练的现场资料 提供2张电子照片

12 清明时期森林消防值班记录材料 提供电子照片

注：本表请于 4月 15日前上报至市森林消防办（联系人:杨飞锋；联

系电话87262309；邮箱：750360281@qq.com）。


